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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辦理 105 年度【紅石溪堤防(左岸

二、三號及右岸二、三號)工程】公聽會 紀錄(第 2場) 

一、 事由：興辦「紅石溪堤防(左岸二、三號及右岸二、三號)工程」 

二、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8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09:30 時 

三、 開會地點：臺東縣關山鎮公所三樓會議室 

四、 主持人：姚課長 敏郎                 記錄人：周元春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六、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七、 興辦事業概況： 

(一) 主持人報告： 

    各位出席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

空參加本局辦理紅石溪堤防(左岸二、三號及右岸二、三號)工程

公聽會(第 2 場)，詳細施工平面圖及用地範圍張貼於本會場，請大

家參看，如對本案工程及用地取得有任何問題，歡迎於會中提出

討論。 

(二) 本局工務課周正工程司元春說明： 

1. 本工程範圍:左岸自 3K+240 至 4K+376 間，長約 1,136 公尺，計

畫分二年處理，106 年先行辦理工程用地取得，107 年辦理本工程

施工。 

2. 本工程用地範圍土地均屬非都市土地，本局依「徵收土地範圍勘

選作業要點」規定，於本會議揭示說明勘選用地範圍之現況及評

估理由(用地範圍位置圖展示於會場) 

(1).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左岸: 東:農田及民房、西:紅石溪堤防、南紅石溪(民安橋)、北

紅石溪(德福橋)。 

   右岸: 東:紅石溪堤防、西:農田及民房、南紅石溪(民安橋)、北

紅石溪(德福橋)。 

(2).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數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有土地筆數：38 筆、面積約 3.6712 公頃、占用地面積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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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約 55%。 

私有土地筆數：58 筆、面積約 2.9476 公頃、占用地面積之百分

比約 45%。 

(3).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良物現況：農作物。 

(4).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例：農牧用地

約 53.84%、水利用地約 46%、交通用地約 0.16%。 

(5).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理關連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

之理由：依紅石溪治理規劃報告，本堤防河段之治理原則，係依

現有地形及計畫河寬保護所需用地範圍為原則，故已達必要最小

限度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理由：本工程為紅石溪治理計畫

公告之堤防工程範圍，勘選用地為非都市河川區內土地，配合河

川治理需要，已避免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環境敏感地區、

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有公共事業用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

申請徵收之土地，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7).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本工程河段堤防設施老舊、計畫堤頂高未

符合治理計畫堤頂高程、防汛道路未闢建影響河堤搶修險進出及

搶修險時效，遇颱風、豪雨恐危及兩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本工

程施設堤防設施後可有效保護兩岸民眾居家及農作物安全。 

八、 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本局工務課周正工程司元春說明：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益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局業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3 條之 2 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

續發展因素及其他等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茲展示相關資料於會場並

向各位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妥予說明如下： 【 說明內容詳如附

件：「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 

九、 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工務課周正工程司元春說明：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展示相關資

料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妥予說明如下：【 說明內容

詳如附件：「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之綜合

評估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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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及對其意見之回應與

處理情形： 

(一) 林○○ 君言詞陳述意見:  1.現有自行車道花欄是否保留或移除?  2.

下去到田裡的引道，圖面請再說明標示。 3.北邊的田，道路落

差太大，是否可以用公有地做土地交換。 4.請問舊有堤防是打

掉還是直接補做。 

本局現場回答： 

1. 現有關山鎮自行車道所設花欄鋼構架，結構尚完好堪用，將參採

地方意見後處理，目前擬研議保留遷移至未來規劃之自行車及人

行道上繼續使用，將在後續細部設計時探討及處理。 

2. 紅石溪左岸二、三號及右岸二、三號堤防依本溪流規劃報告需加

高加強，堤防加高後會考量整體防汛搶修險、車行、人行及農田

出入等需求，目前規劃出入引道如圖面所示及現場說明。 

3. 台端劃入紅石溪土地欲與公有地交換乙節，因本署(水利署)所經管

之土地均為水利用地，並均已作水利設施使用，無土地可資交換。 

4. 紅石溪本期工程河段堤防設施老舊（已有部份河段破損）、計畫堤

頂高未符合治理計畫堤頂高程（未達防洪需求），為保護兩岸民眾

居家及農作物安全，本局將打除後新建。 

(二) 謝○○ 君言詞陳述意見:  1.土地為家父留下，請問是否可以兄弟姊

妹直接蓋章，或是直接辦理繼承，徵收單位是否可以協助辦理

協議價或徵收。 

本局現場回答： 

1.  土地登記為先人，先人往生時需依民法規定辦理財產繼承，並至

土地所轄地政機關辦理繼承登記，台端反應繼承登記困難事項，

本局將派員協助瞭解，並依相關法規處理。 

(三) 楊○○ 君言詞陳述意見:  1.堤防兩側如有緊臨之圳路，請務必維持

農田正常之灌溉排水功能，與農民上、下田坵之引道寬度、坡

度設計，農田引水灌溉之坡度、水門、高程等請一併考量，以

維護農民灌溉權益，減少爭議產生。 

本局現場回答： 

1. 紅石溪兩側現有農水路，本工程未來施設時均會考量需求，並與

台東農田水利會關山工作站密切聯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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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紅石溪堤防加高加強後防汛道路會考量農民農機出入需求寬度及

引道坡度。 

3. 後續水門設施完工後將會移交水利會管理。 

(四) 陳○○ 君言詞陳述意見:  1.車道規劃 3.75m，寬度不夠。 

本局現場回答： 

1. 紅石溪堤防防汛道路僅規劃徵收 10m 用地，範圍內考量農田出入

引道、車輛通行(防汛搶修險)、關山觀光自行車道(人行道)、環

境綠美化等需求，本局將會於用地範圍內適當調整，以最佳方案

規劃。 

(五) 馮○○ 君言詞陳述意見:  1.土地徵收以市價徵收，第一期工程徵收

之市價為何?  2.工程完成後之土地復原? 

本局現場回答： 

1. 本工程使用私有土地，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0 條按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其地價，第一期工程徵收土地之市價，本部份將於未來協議

價購會議時向土地所有權人說明。 

2. 本工程施工若有影響週邊農地，會於竣工前要求承商復原，方同

意廠商申報竣工。 

十一、 本第二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及對其意見之回 

 應與處理情形： 

(一) 陳○○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原左岸農田運輸道路含暗溝面寬規劃為

3 米，建議:左岸農田運輸道路寬度增至 5 米，另暗溝部份改為一般

排水溝，寬 1.5 米( 理由:1.原設路寛 3 米，現耕耘機、插秧機等農機

面寬即 2.4~2.8 米，規劃 3 米寬度且為單行道路，屆時農忙時將無法

順利會車。 2.暗溝改設排水明溝，於大雨後或樹葉泥土淤積時，方

便易於清理。 

本局現場回答： 

1.紅石溪堤防及防汛道路，依紅石溪治理規劃報告，僅徵收 10 公尺用

地，儘量減少徵收農民土地為規劃方向，且紅石溪防汛道路需以防

汛搶險為優先考量。 

2.10 公尺用地範圍，本局需考量:1.防汛搶險需求、2.關山鎮環鎮自行

車道需求、3.環境景觀營造需求、4.農民耕種運輸需求、5.村里交通

運輸需求等考量，計畫用地範圍實難再擴大農民耕種運輸 3 公尺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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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否則將影響紅石溪防汛搶險基本需要。 

3. 10 公尺用地範圍內，本局設計考量交通會車於上平台(避車道)空

間，車輛經堤頂主要道路通行，已綜合考量符合各方向需求。 

4.下平台兼設為農民耕種運輸道路，本局將修改延長下平台長度，以

符合農民維運需求，平台下排水暗溝，本局將 5m 設置一處清掃孔，

方便農民清除溝內淤泥樹葉。 

    (二) 林○○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道路施作完後，收割機可能下不去，

農割機 2.5m，建議平台転彎處加寬到 4m。 2.引道下方平台是否可拉

長，方便車輛加速。 3.下平台可否加做斜坡接農田。 

        本局現場回答： 

1. 10 公尺用地範圍內，本局需考量防汛搶險、環鎮自行車道、環境景

觀營造、農民運輸、村里交通，計畫用地範圍實難再擴大下平台 3

公尺農用運輸極限，否則將影響紅石溪防汛搶險基本需要。 

2.引道下平台，本局將重新考量下平台長度，以符合農民運輸需求。 

3.下平台至農田間，本局會協調以回填方修築斜坡供農機具進出。 

    (三) 楊○○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田間無引水道，原有水管因工程可能須

毁掉不便，請協助保留原自製引水路(既有)，並請提供設計圖供參。 

         本局現場回答： 

       1.楊先生農田位於德福橋下游左側，現地無取水路，本局防汛道路設

計有灌、排兩用側溝，工程完工後可經由側溝直接取、排水，工程

設計圖也將會充份與農民溝通說明。 

    (四) 潘○○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要確認引道坡度為多少，因為怕稻子

車載滿是否會爬不上去。 2.想了解車引道及引水道的設計圖。 

         本局現場回答: 

        1.本局引道坡度目前規劃設計 1:4，未來考量農機具進出方便，將適

度放寬引道平緩設計。 

        2.農田引道及農水路，本局將會於測設完成後充份與農民溝通說明。 

    (五) 張○○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變更前變更後皆有參與討論，3 米是否

從頭到尾，還是依個別需求?  2.國泰橋處的地 249 號地被徵收後怕

無入口可用，能否做引道?  

         本局現場回答: 

1. 工程設計內容，本局已多次與農民現場溝通說明，未來將持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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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2. 3m 寬下平台(兼農路)因應農機進出需求，本局將適度延長，以方

便載重農機加速距離，爬緩坡等需求。 

3. 本局引道設置，原則以二塊田共用一座使用。 

    (六) 李○○先生言詞陳述意見: 1.路寬 3 米不夠，4 米才夠，能否加寬?    

2.平台下斜坡材料為水泥?  

         本局現場回答: 

1. 10 公尺用地範圍內，本局需考量防汛搶險、環鎮自行車道、環境

景觀營造、農民運輸、村里交通，計畫用地範圍實難再擴大下平

台 3 公尺農用運輸極限，否則將影響紅石溪防汛搶險基本需要。 

2. 農田引道上、下平台及斜坡引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足敷農機

運轉使用。 

十二、 臨時動議： 

無。 

十三、 結論： 

(一) 有關本工程內容已向出列席之土地所有權人、利害關係人及相關單位

說明清楚並充分了解。 

(二) 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本局回應及處

理情形將列入會議記錄，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

係人，並於臺東縣政府、關山鎮公所、關山鎮新福里辦公處公告處

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需用土地人(水利署)網站張貼

公告周知。 

(三) 本(第 2)場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本

局回應及處理情形將列入會議記錄，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

人及利害關係人，並於臺東縣政府、臺東縣關山鎮公所、臺東縣關

山鎮新福里辦公處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需

用土地人(經濟部水利署)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四) 感謝各位與會人員支持，贊成本工程計畫施作，本局將儘速完成相關

作業後，即儘速辦理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五) 本局將依規定另擇期會同所有權人辦理地上物查估及工程用地協議

價購會議。 

十四、 散會：當日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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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